國立成功大學物理學系研究生選擇指導教授辦法
九十八學年第二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修正
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（98.1.14）
一、研究生須在註冊後第一年內繳交指導教授登記表（附件一）。否則須向所長提出延緩之理由。

二、每位研究生一位指導教授為原則，如有共同指導或要更換，請填研究生更換或申請共同指導教授表格。
三、博士候選人口試委員名單由指導教授選擇，經所長核定。

四、每位教授指導研究生數：博班最多4位，碩班最多9位。
五、特殊情況可由指導教授提出，經系務會議通過後，該研究生得不列入限額計數。
六、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，2013年9月前為系上共識的努力目標，2013年

9月後正式施行。本條文修正時亦須提系務會議決。
七、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附件一

國立成功大學物理系

﹝研究生登記指導教授表格﹞

學生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學號：_______________

□ 碩士班 ___年級

□ 博士班 ___年級

申請日期：_______________

入學日期：______________

聯絡電話（手機）：______________

Email: ______________

指導教授簽名：
